
8月3日，西安市三桥街道办事处对红光路一
院内7家厂房贴出通告，限期3日内搬离。同时，三
桥街道铁腕治霾办下发检查整改通知书。8月4日
上午，三桥街办工作人员在厂区大门贴上封条。一
些企业表示：这么大的厂子，限期3天搬迁，根本就
做不到，这不是故意刁难吗？(8月6日《华商报》)

据了解，该院内有陕西科信达轻钢彩板有限
公司、陕西跃隆工贸有限公司等7家工厂，“厂区有
2万多平方米。”这也是“限期3天搬离”引发争议的
焦点。因为厂子面积大，需要拆除设备，并运到其

他地方，这在3天时间内是完不成的。
执法必须严厉，但不能走极端。执法部门限制

的期限根本不可能完成搬迁，导致了执法的不严
肃，也影响了执法形象。最为关键的是，“限期污染
企业搬离”也不是完美的执法，既然是污染企
业，搬到哪里不是污染？不能在这儿污染了，
就能到其他地方污染吗？因此，希望少一些
“限企业3日搬离”的鲁莽执法，多一些治本
之策。

(文/郭元鹏 漫画/张建辉)

“由于“公摊面积”的存在，您的房子会大打折
扣，比如建筑面积为100平米的房子，可能套内面积
只有80平方米;如果是高层的话，套内面积可能就缩
水到70平方米了。在国际上，房价的计算基本都是
按套内面积计算，在我国，从1998年我国进入商品
房时代开始，公摊面积就因为不符合国际惯例、现
有法律法规没有设定上限等问题一直为人诟病。(8
月5日央广中国之声)

这一段，有关“公摊面积”的讨论如火如荼，而
目前全国只有重庆在推行“套内面积”。在普遍情
况下，目前多层“公摊面积”一般占15-20%左右，高
层“公摊面积”则占到30%左右，缩水幅度还是很大
的。而且，由于“公摊面积”缺乏统一标准，往往是开
发商自说自话，随意设置“公摊面积”占比，有的房
子“公摊面积”甚至高达50%，令人发指。

“公摊面积”令购房者利益受损，却使得开发
商从中获益，这是一种不公平的销售模式。因此，
应尽快改变商品房销售模式，由“公摊面积”转向

“套内面积”，让住房销售公开透明，消除灰色空间，
制定公摊面积统一标准，以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
益。同时，也能藉此倒逼开发商重视品质，设计公
摊合理的楼盘，让消费者实现明明白白消费。

“公摊面积”不定标准

侵害消费者权益
□ 江德斌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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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一线“墩苗”，是培养年轻干部的有
效途径。据8月7日《半月谈》报道，近年来，全
国各地更加注重让优秀大学毕业生在基层“墩
苗”，并从基层一线和艰苦的地方选拔锻炼年轻
干部，但在实践操作中，有的大学生在基层没待
多久，就被上级机关借调；有的虽然到了基层，
但待在办公室多，忙于写材料、统计报表，成了

所谓的“表哥”“表姐”，存在着“墩苗”不实
和“墩苗”变“镀金”的苗头。

“墩苗”，通常指一种传统的对农作物的管
理技术。面对刚出苗的农作物，农民不是急于施
肥、灌溉，而是先将幼苗周围的土压实，目的是
抑制幼苗茎叶生长，逼着幼苗把根须扎向更深的
地里，获得更多的养分，以耐得住旱涝、扛得住
风雨。反之，若不把幼苗“墩”结实，过快的长
势会使根扎不深、秆长不壮，经不起风雨考验。

年轻干部的成长，何尝不是一个“墩苗”过
程？现在的年轻干部，大多不缺学历缺阅历，不
缺知识缺经验，不缺想法缺办法。那么，阅历、
经验和办法，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只有一个，实
践。俗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年轻人只有真正到基层实践去，真心实意

与广大群众交朋友，才能真正知道他们的所思所
想所盼；只有真正在基层中摸爬滚打，经历一些
大事难事急事复杂的事，才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国
情民情社情，不断获得服务群众的本领。显然，
若年轻大学生或年轻干部到了基层，长期“泡”
在办公室里，“泡”在各种材料表格中，始终与
社情民意隔着一堵“墙”，是不可能真正获得阅
历、经验和办法的。这不是真正的“墩苗”。

“墩苗”必须在“地里”，必须在火热的生
产生活中，必须在“一块苦一块干”的实践中。
从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墩苗”变
“镀金”，与少数年轻人“考虑个人得失、一时
进退的多，考虑工作大局、百姓冷暖的少”等因
素有关，也与培养计划不够科学、工作不够细致
等组织因素有关。“墩苗”是个技术活，也是个

慢工夫，既要讲究“墩”的方法，也要讲究
“墩”的耐心。组织部门或上级部门作为“田地
管理员”，要科学合理地确定“墩”的期限、程
度，也要有“墩”的内容、方式和考核办法，以
积极有效的措施，激励年轻干部扎根基层土壤，
“墩得住、墩得久”，“经风雨、见世面”，最
大限度地从大地深处汲取智慧和营养，而不能助
长漂浮作风，干“拔苗助长”的傻事。

“墩苗期”漫长而艰苦，来不得蜻蜓点水和
走马观花。若把“墩苗”当成了“镀金”，耐不
住寂寞、挡不住诱惑、坐不住冷板凳，总想走捷
径尽快“冒出来”，就不可能充分接地气、养静
气、长才气。“好苗子”需要实打实地“墩”，
只有静下心来，用力往大地深处伸展根系，才能
长得茎叶茂盛，硕果累累。

有机农产品认证花钱就能办，还有一些公司
业务员“指导”被认证企业如何蒙混过关，有机农
产品认证乱象给有机产业健康发展埋下隐患。多
名受访的有机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认为，有机农产
品质量主要靠企业自觉自律，给有机产业健康发
展带来威胁。(8月6日《经济参考报》)

根据国家规定，有机认证的土地上全程不得
使用化学肥料、农药等，连种子、土壤、水质、大气
等都有严苛的要求，相比一般食品，有机就是生
活品质和环境良好的代名词，意味着天然、环保、
健康、安全。

然而，有机证书花钱就能办，便宜的6000元
钱就行，有机证书呈现商业化运作；产品检测环
节存在漏洞，被检验人自行邮寄符合标准的“合
格”样品用以检测。有机农产品假冒的太多，真的
却卖不上价格。可以说，有机农产品从种植到销
售，均存在以假乱真，有机信息由生产者、销售商
随意“填写”，国家相关规定形同虚设。

有机农产品认证花钱就能办，暴露各级监管
部门失职渎职。政府有关部门应强化监督管理，
严打制假售假源头，坚决落实有机食品溯源制
度，确保有机食品的每一个环节都符合相关标
准，对假冒伪劣的有机食品零容忍，坚决打击有
机证书商业化运作等不法行为，以保障消费者利
益，维护市场秩序。

有机证书花钱买

监管去哪了
□ 斯涵涵

“墩苗”必须在“地里”
□ 孙秀岭

记者调查发现，西安市规划局在长庆坊二期
191套团购房，价格还不到周边商品房售价的一
半——— 这批团购房的销售均价为4495元/平方米，
远远低于该项目其余房屋每平方米1 .3万元的实
际销售价格。对此，西安市纪委监委已成立专项
调查组介入调查。(8月6日《华商报》)

尽管，单位和公职人员以低价购房并不是新
鲜事，如据中纪委专题片披露，原北京市委副书
记吕锡文，就曾以内部价为自己购买了3套住房，
比市场价低2000万元，但上述“西安市规划局半价
团购191套房”事件，仍不能不让人触目惊心。这不
仅是因为，这是一起“十八大以后仍不收敛、不收
手”的恶劣案例，更在于：它并非只是简单孤立的
个人腐败，而是一种“抱团”式集体腐败，“至少有
十多位局领导、区县分局领导”，“既有西安市规
划局前任领导，也有现任领导”。

在市场交易中，“团购”优惠现象十分普遍，
但问题是，像上述西安市规划局“半价团购191套
房”这样的团购优惠，却不是“量大价优”、“拼得多
省得多”的结果。即便“团购住房”确实会带来一
定的价格优惠，但无论如何也绝对不可能优惠到

“不到周边商品房售价一半”的离谱程度，因为一
个明显的反证是：如此“不到半价”的团购住房优
惠，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发生在普通购房者身上，
而只能发生在规划局这种对商品房规划建设具
有重要发言权的单位身上。

这实际上是说，上述规划局“半价团购房”的
实质，不可能是真正市场交易意义上的“团购”，
而只能是一种以权力为媒介的“抱团”腐败、权钱
交易。事实上，对于这种以公权力为背景的不正
常低价交易的腐败实质，我们并不缺乏明确的法
律界定。如依据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受贿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明显低于
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等物品的，以受贿
论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
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据记者调查，西安市规划局此次团购“长庆
坊二期”项目，在许多规划管理方面，都存在不少
涉嫌违规的问题，如开发商可能存在“加盖和超
面积盖房”问题——— 已审批的总建筑面积为73585
平方米，而实际建设的总建筑面积为85973 .97平
方米；涉嫌“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擅自预
售商品房”。

一面是相关房地产项目涉嫌多处违规，一面
又是作为重要管理部门的规划局在该项目上积
极“团购”；一面是许多普通民众望房兴叹，一面
又是规划局能轻松获得“半价团购住房”的惊人
优惠。本案中，即使每套房只有100平方米，也意味
着每套房的差价高达80万元以上，依据相关司法
解释，已足以构成受贿罪中的“数额巨大”标准。
这其中，究竟隐藏了多少利益输送、权钱交易，无
疑需要全面彻查。

“半价团购房”

挑战社会公平
□ 张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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